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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运输系统“五五”普法的主要任务是“六个深入、一个相结合和开展主题活动”，即：深入学习
宣传宪法；深入学习宣传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规范交通建设市场和交通
运输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学
习宣传与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密切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依法治交；组织开展交通法制宣传教
育主题活动。
    与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交通的要求相比，与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交通法律法规知
识的现实需要相比，交通运输系统法制建设还远不适应。
因此，交通运输系统“五五”普法，对于进一步提高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和依
法管理交通的能力；进一步增进交通运输系统公务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增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法的素质，确保交通运输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进一步增
强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交通运输行业依法管理和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交通
运输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的观念，提高依法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公民的交通运输法律意识和
交通运输法律素质，了解和掌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系统和法律常识，都有重要
的意义。
    根据“五五”普法规划有关要求，部普法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交通运输系统五五普法读本》，
共分基本法律分册、公路与道路运输法律分册、水路交通法律分册三本，系统讲解了“五五”普法的
主要内容，书中还收录了有关普法的重要决定以及政策文件。
这套读本内容完整，针对性强，实用性强，是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普法的重要教材，也是
社会各界、公民、法人学习研究交通运输法律法规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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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公路规划　　第一节　公路规划的原则　一、公路规划原则概述　 《公路法》第12条、第13
条是公路规划的原则。
“公路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编制，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和其他方式
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
”“公路建设用地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当年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公路法》规定公路规划的原则，其意义在于：一是为制定关于公路规划的法规、规章提供立法根
据。
二是为公路规划的法规、规章的内容设定框架。
三是为公路规划审批提供审查批准的标准。
因此公路规划的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公路规划的原则　（一）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需要　 《公路法》第12条明确
规定了公路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进行编制的原则。
这三个需要实际上回答了公路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的关系。
公路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的发展
需要，对公路提出要求，反之公路发展又要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的发展。
公路规划是公路建设发展的蓝图，因此《公路法》将公路规划列为第一原则。
（二）与城市发展规划和其他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公路法》第12条明确规定了公路规划应当与
城市发展规划和其他方式的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的原则。
这两个相协调实际上回答了公路与城市发展、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发展的关系。
公路与城市发展、其他方式交通运输发展，不是“排斥”关系，也不是“排序”关系，因此《公路法
》公路规划将“协调”列为又一原则。
（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路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了公路建设用地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当年建设用地应当纳人年度建设用地计划的原则。
这个应当符合回答了公路建设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它包含的内涵：一是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中应当有公路建设用地规划，不能没有或者不能满足公路建设用地。
二是公路建设用地规划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能违反土地的总体规划。
三是当年建设用地应当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这一原则既体现了节约土地的国家基本政策，又满足了公路作为公益设施建设的用地需要。
第二节公路规划的编制权与批准权一、公路规划的编制权公路规划的编制权是指哪个主体享有公路规
划的编制职能。
编制权的本质是行政权，应当由政府机关行使，这是公路作为公益设施、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政府的性
质决定的。
编制权是行政权，但并排斥政府机关招标或者委托公路规划编制的技术单位提供规划蓝本。
《公路法》第14条、第15条按公路的行政等级和专用性对公路规划的编制权做了规定。
（一）国道国道规划是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并商国道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负责编制。
（二）省道省道规划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并商沿线下一
级人民政府负责编制。
（三）县道县道规划是由县（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负责编制。
（四）乡道乡道规划是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协助乡、镇、民族乡人民政府负责编制。
（五）专用公路专用公路规划是由专用公路的主管单位负责编制。
二、公路规划的批准权公路规划的批准权，是指哪个主体享有对公路规划编制的批准职能。
公路规划的批准权，各国法律规定有所不同，有些国家认为是立法权，也有些国家认为是行政权。
我国《公路法》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将其视为行政权，由政府机关行使。
公路规划编制批准权的设定，从权力配置的科学性看，一般应当高于享有公路规划编制权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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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法》第14条、第15条按公路的行政等级和专用的情况对公路规划的编制批准权做了规定。
（一）国道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国道规划应报国务院批准。
（二）省道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省道规划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三）县道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3款规定，县道规划应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批准，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四）乡道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4款规定，乡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五）专用公路根据《公路法》第15条规定，专用公路规划由专用公路主管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审定
后，报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审核。
第三节公路规划的法律效力一、国道规划的法律效力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6款、第16条第1款规定
，批准后的国道规划具有两方面的法律效力：一是省道规划应当与国道规划相协调；二是国道规划局
部调整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并商国道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国道规划需要作重大修改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并商国道沿线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修改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违反该法律效力的决定是无效的。
二、省道规划的法律效力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6款、第16条第2款规定，批准后的省道规划具有两
方面的法律效力：一是县道规划应当与省道规划相协调；二是省道规划需要修改的，由省级人民政府
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并商沿线下一级人民政府提出修改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批准。
　三、县道规划的法律效力根据《公路法》第14条第6款、第16条第2款规定，批准后的县道规划具有
两方面的法律效力：一是应当乡道规划与县道规划磊协调；二是县道规划需要修改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修改方案，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四、乡道规划的法律效力根据《公路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批准后的乡道规划需要修改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和乡、镇、民族乡人民政府提出修改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我国《公路法》对村道没有规定，从理论上分析应当村道规划与乡道规划相协调。
五、专用公路规划的法律效力　　根据《公路法》第15条第2款规定，专用公路规划应当与公路规划相
协调。
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发现专用公路规划与国道、省道、县道、乡道规划有不协调的
地方，应当提出修改意见，专用公路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作出相应的修改。
第四节公路的命名和编号一、公路的命名根据《公路法》第17条，“国道的命名，由国务院交通主管
部门确定；省道、县道、乡道的命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
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的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在1989年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公路路线命名编号和编码规则——命名和编号规则》。
依照这一规则，公路的命名方法是：（1）公路路线名称由路线起讫点地名中间加连接符号“——”
组成。
路线简称采用起讫点地名的首位汉字或简称。
干线公路名称及简称不可重复．个别出现重复时，采用其他能表示该路线起讫点地名特征的简称加以
区别。
例如：北京——深圳公路，简称“京深线”；北京——天津塘沽公路，简称“京塘线”。
（2）路线起讫点若是两条公路的连接点或某居民区，应采用该点所在地名。
上述规定基本解决了我国公路的命名问题，但并不彻底。
例如：关于所在地的是村、乡还是县、市没有明确；路线起讫点只能表示“起”与“讫”点，不能表
示中间的地区；对新出现的用企业名称、商品名称给公路的命名没有明确。
二、公路的编号根据《公路法》第17条，“国道的编号，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省道、县道、
乡道的编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确定
”的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在1989年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路路线命名编号和编码规
则——命名和编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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